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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协会动态

（一）2022 年 6 月 24 日协会召开了年度第一次会长办公会议。

会议讨论并完善了《安徽省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和价格鉴证评估专

业人员执业登记管理办法》和《专家咨询委员会评估鉴定复核办

法》等管理制度。

（二）2022 年 8 月 31 日安徽省价格鉴证评估协会评估鉴定专家

咨询委员会专家库专家遴选工作顺利完成。

（三）经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全面审核、严格挑选，从现有专

家中选拔 21 名同志为评估鉴定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库首席专家。

（四）经个人申请、单位推荐、协会专咨委审核遴选及官网公

示，增补了 32 名同志为安徽省价格鉴证评估协会评估鉴定专家咨

询委员会专家库专家。

（五）专家库新增了园林、盆景类的复核评估专业类别，共涉

及房地产类、价格资产类、工程造价类、机动车类、园林盆景类、

观赏石珠宝等艺术类、保险公估类七大价格评估领域。

（六）2022 年 1-9 月安徽省价格鉴证评估协会新增执业登记会

员单位 16 家，截止目前全省共有会员单位 120 家。

二、2022 年三季度人民法院委托价格评估复核案件受理情况

2022 年三季度安徽省价格鉴证评估协会评估鉴定专家委员会

共接收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委托的价格评估复核案件 18 起，委托法

院有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、安庆市宜秀

区人民法院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、阜阳市阜南县人民法院、

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、池州市石台县人民法院、池州市东至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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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法院、池州市青阳县人民法院、六安市舒城县人民法院、滁

州市全椒县人民法院，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，评估复核委托

标的总额 1.58 亿元，其中涉及房产类标的额 1.57 亿元，其他资

产类标的额 28.79 万元。

三、专家咨询委员会简介和评估鉴定复核业务概述

（一）专家咨询委员会简介

安徽省价格鉴证评估协会下辖的专家咨询委员会是根据安徽

省高级人民法院、安徽省物价局《关于成立全省法院执行案件评

估鉴定专家咨询委员会的通知》（皖高法〔2003〕5 号）文件精神，

为规范社会中介评估机构对执行案件中的标的物的评估鉴定行

为，维护国家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促进评估鉴定工作的公平、

公正，于 2003 年 4 月经安徽省民政厅批准注册登记成立。专家咨

询委员会自2003年开始接受安徽省各级人民法院委托的涉执评估

报告的咨询、论证和复核工作，是全国最早开展这项工作的机构

之一，近 20 年来已完成数百起人民法院委托的评估复核工作，涉

及房产土地、资产、工程造价、机动车、园林盆景类、观赏石珠

宝等艺术类、保险公估等七大价格评估领域。

（二）评估鉴定复核业务概述

评估鉴定复核业务不同于专业技术评审业务，其特点有：

1、复核范围广。专家咨询委员会不仅对人民法院提出的异议

事项及相关部分进行复核，而且专家咨询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，

在征求人民法院的意见后，可以不受异议事项限制，对原评估报

告评估范围所遗漏的部分进行复核鉴定，保证了评估鉴定复核报

告的准确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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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复核机制完善。对重大、疑难的技术鉴定项目，复核小组

难以形成一致结论的，可由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组织专

家集体审议，通过听证、座谈等方式，听取人民法院、相关当事

人、专家的意见，最终作出鉴定意见。

3、复核意见（结论）具有独立性。专家咨询委员会完成评估

鉴定复核事项后，在规定时限内向人民法院出具评估鉴定复核意

见书，决定维持原评估鉴定结论，或者决定撤销原评估鉴定结论，

并作出新的评估鉴定意见（结论），委托法院可以依此做为案件执

行的依据，缩短了案件审理的时限。

在审理或执行案件过程中，一般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大部分

是对评估价格或评估范围有异议，自 2019 年以来专家咨询委员会

处理过的评估鉴定复核案件中，维持原评估鉴定意见的占比 25%，

作出新的评估鉴定意见（结论）的占比高达 75%，为人民法院提供

了涉执案件执行的有力依据，体现了评估鉴定复核能更有效、更

快捷、更准确地解决司法评估的异议问题。

（三）安徽省价格鉴证评估协会评估鉴定专家咨询委员会专

家库专家名单

1、房地产类：李英、王玉山、程元贵、黄显珊、聂雯、常忠

文、王开应、朱永飞、章俊、轩家龙、贺爱民、李皖宏、李齐、

刘红、张文全、姚成美、何光友、秦玲、丁昱、王定保、仇慧媛、

朱月梅、刘中艳、查灿琴、张培培、张志星、陈二标、余秀梅、

宋忠皖、周蕙、胡凤波、胡凌云、高树梅、黄丁亮、熊俊生

2、价格、资产类：周浩、黄谦、许深、张峰、丁艳、方霞、

王昊

3、工程造价类：顾友春、周朝中、李斌祥、蒋怀家、李顺达、

刘爱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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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机动车类：孙永军、吴飞、王勇、严顺平、钟梦凌、周珊

珊、周科、查超

5、园林、盆景类：丁增成、胡光生、马小利、白强、章文超、

施文涛

6、观赏石、珠宝玉石艺术品类：金保铜、张伟、伍波、孔成、

李和龙

7、保险公估类：褚友双、李生修、茆邦一

（四）安徽省价格鉴证评估协会评估鉴定专家咨询委员会首

席专家名单

1、房地产类：李英、王玉山、程元贵、黄显珊、聂雯、常忠

文、王开应、朱永飞、章俊、轩家龙

2、价格、资产类：周浩、黄谦

3、工程造价类：顾友春、周朝中

4、机动车类：孙永军、吴飞

5、园林、盆景类：丁增成、胡光生

6、观赏石、珠宝玉石艺术品类：金保铜、张伟

7、保险公估类：褚友双

四、典型案例分析

案例（一） 评估鉴定复核案件中评估范围如何避免重复评估

1、案件摘要

2021年5月8日某评估机构接受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委托，

对安庆市兴拓工贸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安庆市宜秀区开发区 206 国

道房屋建筑物、构筑物、土地、机器设备及其他资产[房屋建筑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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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 项，建筑面积 8326.64m2；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5569.41m2；构筑

物及其他附属设施 24 项；机器设备 13 项；]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

《评估报告》。2022 年 3月，案件申请人对评估结果提出异议，认

为评估价值明显过高，向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申请进行复核。

2、复核情况

2021 年 3 月，安徽省价格鉴证评估协会评估鉴定专家咨询委

员会（以下简称专咨委）接受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委托对原评

估报告进行复核。经对案件卷宗材料的了解，该复核案件涉及评

估对象为安庆市宜秀区开发区 206 国道安庆市兴拓工贸有限公司

名下房地产（具体为 1 宗工业用地及地上建筑物、构筑物等）。

2022 年 6 月 1 日专咨委组织复核专家组赴现场对异议的房地

产进行了实地查勘，核实了评估范围为房屋建筑物 26 项，建筑面

积 8326.64m2；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 24 项，主要为围墙、地面、

绿化、装饰等；机器设备 13 项，主要为变压器、监控、中央空调、

冷却塔等；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5569.41m2，用途为商务金融，终止

日期 2054 年 3 月 6 日。

经复核人员实际调查了解分析，后专咨委经过多轮讨论研究

和集体决议，复核结论为报告的技术路线正确，但价值内涵认定

不清以及对规划条件分析欠妥，出现了部分资产重复评估。主要

体现在：

（1）基础配套设施、公共配套设施及附属工程重复评估：已

办证房屋评估价格为“房地合一”价格，其价值内涵价格不仅包

含房屋及分摊土地的价值，还应包含了其基础配套设施、公共配

套设施及附属工程的价值。而原评估报告采用成本法对公共配套

设施、附属工程等又重新进行了评估从而导致此项重复。

（2）部分土地价值重复评估：原评估报告未分析土地面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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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容积率与现有建筑面积的关系，导致土地价值重复计算。

3、复核案件分析

如何避免资产重复评估：（1）首先要掌握每种评估方法评估

结果的价值内涵，对该评估方法价值内涵已包含的资产价值，不

应另行单独评估。特别是基础配套设施、公共设施配套费及附属

工程容易重复评估。（2）其次是要分析所采用的各种评估方法价

值内涵相互间是否匹配，不然就容易出现重复或者漏项。（3）再

次厘清评估范围，遵循合法原则，分析项目规划指标，对超出规

划条件设计或建造的建筑物不应另行考虑其土地价值。

重复评估会虚增评估价值，评估价值变大对处置资产增加执

行难度，甚至会导致资产无法处置变现。

因此在复核时一定要收集评估对象相关的规划、设计及产权

登记等资料，准确厘清评估范围，分析评估结果的价值内涵，避

免出现资产重复评估。

本次复核案例核心内容是对原评估报告中重复评估项进行了

分析，其重复项的评估结果在评估总值中予以了扣减，给出现此

类问题如何处理提供了参考。

（专家组：王玉山、王开应、朱永飞）

案例（二）评估鉴定复核案件中要慎重选择评估方法及要素

1、案件摘要

2022 年 2 月某估价机构接受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委托，对

安庆市望江县华阳镇经四路西北侧一宗国有出让商服用地的土地

使用权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《土地估价报告》。7 月，案件当事人

对评估结果提出异议，认为原评估机构对当地土地市场缺少调查，

评估价值背离事实，向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申请复核。

2、复核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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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8 月，安徽省价格鉴证评估协会评估鉴定专家咨询委

员会（以下简称专咨委）接受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委托对原评

估报告进行复核。经对案件卷宗材料的了解，该复核案件涉及的

评估对象为望江县华阳镇经四路西北侧一宗国有出让商服用地土

地使用权，面积为 9854.64 平方米。2022 年 8 月 29 日专咨委组

织复核专家组赴现场对异议的评估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，核实了

评估对象的地界范围、财产范围。为了保护产权人合法权益，专

咨委主动联系法院，希望明确该宗地有无最新的规划调整。法院

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向专咨委转发了《望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

管理委员会 2022 年第二次主任会会议纪要》（扫描件）。

专家组结合收集到的资料，经对原评估报告的复核，认为原

机构采用的两种评估方法中的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不妥。望江县

人民政府于 2016 年 5 月 24 日公布的《望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

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的通知》，其基准地价基准日为 2015 年 1

月 1 日，至估价期日 2022 年 3 月 3 日已逾 6 年。根据《土地估价

规程》第 7.9.1 条，基准地价每隔六年必须全面进行一次更新。

截至省专咨委《复核意见书》出具之日，望江县更新后的基准地

价尚未公布，经专家组讨论后一致认为不宜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

正法进行评估。

原评估报告中采用的另外一种评估方法（剩余法）适宜该宗

土地。但是，原估价机构在剩余法测算中，预估未来开发完成后

的不动产平均售价时无任何测算或推导过程，直接列出预估单价，

缺少说服力和可信度；专家组调查了解后判断预估售价低于市场

价值。另外，剩余法测算开发成本时，建造成本的确定明显依据

不足，导致房地产开发总成本测算结果不合理。专家组重新对剩

余法进行了一系列研判与计算，得出最终的复核结论。

3、复核案件分析

待估宗地处于城乡交界处，在判断无法采用市场比较法、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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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地价系数修正法、收益还原法之后，专家组经讨论认为在市场

价格信息较少时选择成本逼近法对土地进行估价，也是一个可行

的选择，该方法能够获得一个相对保守的土地价格，具有一定的

说服力；因此，本次复核还采用了成本逼近法作为补充评估方法。

剩余法作为主导评估方法，在测算时难点及解决方案概述如

下：

合理假设未来开发建成的房地产建设规模、平面布局、结构

类型、公建配套、计容面积与不计容面积、不计容面积中的地下

室是否包含人防工程等等。专家组参考原有的《规划设计条件和

建设要求》、《望江县发展改革委项目备案表》等文件后，对上述

因素做出一系列设定，做到设定有依据、有出处、有前瞻性。

合理预估开发完成的后的不动产售价。专家组充分调查待估

宗地周边房地产市场，努力寻找与待估宗地性质一致、开发建成

后房屋类型一致的可比案例，并收集到房屋销售合同作为工作底

稿。大费周折寻找到的相似度极高的可比案例，经过房地产价值

影响因素比对、修正后得出的比准价格极大程度提高了预估收入

的可信度。

合理测算开发成本，特别是建安成本的取值。建安成本是管

理费用、前期费用、利息等一系列开发成本的计算基数；应根据

设定的结构类型、计容与不计容面积、层高、装修标准、绿化、

公建配套、附属设施等等合理测算。专家组参考了安庆市建筑管

理处发布的《安庆工程造价信息简讯》中的 2022 年 2 月份部分结

构类型单项工程平方米造价参考指标，对未来开发建设的不动产

建安成本做出客观预估。对于不可售的公建配套，如配电房等，

既要合理考虑其建设规模，还要预估出相应造价。

合理测算开发利润

专家组查询相关权威网站，查询到国内大型房地产企业近 12

个月公布的销售净利润率，取其平均值作为利润率的参考指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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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推算出的开发利润具有较高的可信度。

综上，本次复核的关键点是合理、慎重确定评估方法，对所

采用的评估方法中的计算因子合理取值，提高客观性、科学性，

让评估价值最大程度接近于其市场价值。

（专家组：聂雯、常忠文、王玉山）

五、专咨委专家库专家介绍

黄显珊，女，汉族，1968 年 11 月出生：大专学历，中国注册

房地产估价师、土地估价师、土地登记代理人，高级信用管理师。

2005 年至今担任安徽建英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公司董事

长，法定代表人。一直从事专职房地产估价、土地评估、土地登

记代理等工作，执业经验丰富；2018 年在《房地产导刊》发表论

文《浅谈农用地转用价格构成及评估思路》。

社会任职情况：

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估价评审专家

安徽省房地产司法评估专业技术评审专家

安徽省价格鉴证评估协会鉴定专家咨询委员会（房地产类）

专家

安徽省房地产业协会调解委员会专家调解员

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委

员

合肥市房地产管理局房地产估价专家

合肥市房地产估价协会房地产估价专家

聂 雯，女，本科学历，高级工程师、房地产估价师、土地估

价师、香港测量师、司法鉴定人、房地产策划师，现任安徽新安

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总经理，执业经验丰富。 2002 年、2004 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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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续被合肥市房地产管理局授予“合肥市房地产中介服务先进个

人”称号。

社会任职情况：

中国价格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

安徽省价格鉴证评估协会评估鉴定（房地产类）专家

安徽省房地产业协会评审委员会专家

安徽省房地产司法评估专业技术评审专家

安徽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专家委员会专家

合肥市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

合肥市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库专家

王开应，男，本科学历，房地产估价师、土地估价师、资产

评估师、造价工程师、价格鉴证师，现任安徽开利元房地产土地

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，自 2001 年起一直从事专职房地产、土

地、资产、价格评估以及工程造价等工作，专业知识全面，执业

经验比较丰富。

社会任职情况：

中国价格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

安徽省价格鉴证评估协会评估鉴定（房地产类）专家

安徽省房地产业协会评审委员会专家

合肥市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库专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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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：安徽省民政厅、安徽省价格认证中心及全省各级人民法院

安徽省价格鉴证评估协会、专家咨询委员会 2022 年 9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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